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 
 

有關二零零九年後政府電子貿易服務  
的招標結果  

 

 

目的  

 當 局 早 前 招 標 承 投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一 月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十

二月提供政府電子貿易服務，本文件向委員簡報招標結果。  

 
背景  

2 . 「 政 府 電 子 貿 易 服 務 」 是 指 業 界 向 政 府 遞 交 六 種 常 用

貿易文件 1 所用的電子服務平台。業界須提交這些文件，作

海關管制、報關、貿易管制和編製統計資料用途。  

3 .  目前，政府委聘了兩家服務供應商 2 (即貿易通電子貿

易有 限公司 (貿易通 )和 商貿易服務 有限公司 (商貿 易 ) )。貿 易

通提供全部六種文件的服務，商貿易則辦理最常用的三種文

件 (即 進 出 口 報 關 單 、 應 課 稅品 許 可 證 及 電子 艙 單 )。 兩 家 供

應商的服務合約將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。  

 
下一份合約的安排  

4 . 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我 們 就

二 零 零 九 年 後 政 府 電 子 貿 易 服 務 的 擬 議 安 排 (檔 號 ： 立 法 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這 些 文 件 包 括 ( a )進 出 口 報 關 單 ； ( b )應 課 稅 品 許 可 證 ； ( c )電 子 艙 單 ； ( d )產 地

來 源 證 ； ( e )生 產 通 知 書 ； 以 及 ( f )紡 織 商 登 記 方 案 下 的 紡 織 品 通 知 書 。  
2  政 府 電 子 貿 易 服 務 供 應 商 負 責 向 貿 易 商 ／ 承 運 商 收 集 電 子 資 料 、 確 認 其 身

分 、 核 實 和 傳 送 有 關 資 料 至 政 府 的 後 端 電 腦 系 統 。 為 照 顧 部 分 業 界 的 需 要 ，

服 務 供 應 商 也 須 提 供 服 務 ， 把 紙 張 資 料 轉 為 電 子 資 料 ， 並 將 資 料 傳 送 給 政

府 。  

立法會 CB(1)701/08-09(01)號文件 
 



CB(1)243/07-08(05)號 文 件 )， 徵 詢 委 員 意 見 。 委 員 同 意 當 局

應透過公開招標批出新合約，並在下一個合約期內繼續容許

多個服務供應商 3 參與，力求在維持可靠持續的服務及確保

公平有效的競爭之間取得平衡。  

5 .  委 員 贊 同 在 下 一 份 合 約 中 加 入 若 干 擬 議 改 善 措 施 ， 包

括增訂促進競爭的措施，以及提升技術水平，例如劃一和協

調數據格式。  

6 .  委員也同意，我們應考慮訂立較長的合約期 (現行合約

期為五年 )，讓中標者以具競爭力的價錢提供高質素服務的同

時，可有更大空間吸納改善措施可能引致的額外成本。  

 
招標  

7 . 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第 一 季 為 招 標 文 件 作 最 後 定 稿 前 ，

已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二 月 就 擬 作 出 的 改 變 向 主 要 的 商 會 作 簡

介。  

8 . 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公 開 招 標 。 招 標 文 件 訂 明 ， 投

標者須為三種最常用的文件 (即進出口報關單、應課稅品許可

證及電子艙單 )提供服務 (｢必須的服務 ｣ )。投標者亦可選擇為

其餘三種文件 (即產地來源證、生產通知書及紡織商登記方案

下的紡織品通知書 )  提供服務 (｢可選擇的服務｣ )。我們考慮過

上文第 6 段所載的委員意見後，把合約期定為七年。  

9 .  政 府 會 象 徵 式 向 每 名 中 標 者 支 付 一 元 。 獲 委 聘 的 服 務

供應商會向業界收費，以支付發展系統和日常服務的開支。

投標者須在標書內訂明服務收費的上限，而有關上限在合約

期內具有約束力。中標者可在不超逾所訂上限的前提下，自

行釐定實際收費水平，唯須向業界公布有關收費。  

10 .  在 技 術 改 良 方 面 ， 準 服 務 供 應 商 須 劃 一 進 出 口 報 關 單

(此為最常用的政府電子貿易服務文件，佔文件提交量的 90%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 具 體 來 說 ， 視 乎 市 場 的 反 應 ， 委 員 同 意 我 們 可 委 聘 最 多 三 家 服 務 供 應 商 。  



和日後道路貨物資料系統 4 文件的數據格式，並就這兩種文

件提供資料重用功能，此舉有助減少業界輸入資料的工作。

服務供應商也須提供另外一項功能，令業界可以從其資料庫

中取回舊的數據資料作其他用途，有助改善資料的可攜性。

實施這些措施的開支會由服務供應商承擔。  

 
招標結果  

11.  三 家 中 標 的 公 司 為 貿 易 通 、 商 貿 易 和 名 為 標 奧 電 子 商

務有限公司 (標奧 )的新供應商。三家供應商均會提供 ｢必須的

服務｣(見上文第 8 段 )，而貿易通和標奧亦同時會提供產地來

源證和生產通知書的服務。  

12 .  就 提 供 紡 織 品 通 知 書 服 務 所 收 到 的 標 書 均 不 符 合 規

定 。 歐 洲 聯 盟 已 停 止 對 內 地 出 口 的 紡 織 及 成 衣 產 品 實 施 管

制，而美國亦已放寬有關管制，提交紡織品通知書的需要將

會逐漸減少。因此，投標者可能認為不值得為這部分的政府

電子貿易服務的技術改良投放資源。為繼續可向業界收取紡

織品通知書，我們會透過報價的模式徵求提供這項服務，但

不會堅持要求供應商須按上文第 10 段所述提升有關技術。我

們希望在二零零九年四月完成這項工作。  

 
未來路向  

13.  我 們 將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公 布 三 家 服 務 供 應 商 的 委 聘 事

宜。並會盡早向業界簡介二零零九年後政府電子貿易服務的

新安排。我們亦會與這些供應商合作，宣傳上文第 10 段所載

的新技術功能。  
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二零零九年一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正 在 建 立 的 道 路 貨 物 資 料 系 統 ， 目 的 是 設 立 電 子 基 建 設 施 ， 為 陸 路 運 送 的 貨

物 及 以 多 模 式 轉 運 (例 如 陸 空 聯 運 )的 貨 物 提 供 清 關 便 利 。  


